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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
*
 项目 111(d) 

选举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 

并进行其他选举：选举十八个 

人权理事会成员 
 
 
 

  2012 年 6 月 11 日黑山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我谨通知你，黑山已就联合国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期间举行的人权理事会

2013-2015 年期间成员选举提出候选人，该选举活动在暂定项目表(A/67/50)题为

“选举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并进行其他选举：选举十八个人权理事会成员”

的项目 111(d)下进行。  

 按照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我谨随函提交黑山政府促进和保护人权的自愿

许诺和承诺(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文件分发为荷。 

 

大使 

米洛拉德·什切潘诺维奇(签名) 

 

 

 

 

 
 

 
*
 A/6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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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6 月 11 日黑山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关于黑山竞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2013-2015 年成员的备忘录 
 
 

 作为一个多文化、多民族和多宗教社会，黑山坚定地致力于保护和促进人权

以及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诸项权利，包括发展权；同时黑山确认愿意

推动建立最高法律标准，以在国内和国际保护人权。  

 黑山意识到促进和保护人权的重要性，从一开始就对设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及其机构建设予以积极支持，并参加了该理事会 2011 年的审查工作。黑山支持

建立一个普遍定期审议机制，并坚信这一机制是对联合国会员国人权状况进行透

明而客观评价的一种方法。 

 黑山政府已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发出访问黑山及其机构的邀请。  

国际层面 

 黑山于 2006 年重获独立，目前正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积极作用，为实现普

遍和不可分割的各项人权而奋斗。 

 黑山是多项关于保护和促进人权的重要国际条约的缔约国，包括(但不限

于)： 

●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包括其关于个人申诉和废除死刑的

两项任择议定书) 

●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包括其任择议定书)  

●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包括

其任择议定书) 

●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包括其任择议定书) 

● 《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 

● 《儿童权利公约》 

● 《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  

● 《儿童权利公约》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的任择

议定书 

● 《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包括其任择议定书) 

● 《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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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公约》 

● 《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国际公约》 

●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 

●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和《关于无国籍人地位的公约》 

● 《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改善海上武装部队

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

约》、《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及其两项附加议定书 

●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黑山还签署了《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和《儿童权

利公约》关于设定来文程序的任择议定书。 

 黑山同意遵守它所批准的联合国人权条约的一切来文程序，并且对这些条约

均无保留。  

 黑山还加入了 69 项国际劳工组织公约。 

 黑山是各项基本人权文书的缔约国，这些文书经批准纳入了国内立法，因此

黑山向有关条约机构提交定期报告，并实施这些机构对报告进行审查后提出的各

项建议和结论意见。为使条约机构系统更加有效，黑山承诺致力于加强条约机构

的工作。2008 年，黑山在第一个报告周期成功进行了人权理事会的普遍定期审议。

黑山支持联合国关于废除死刑的决议(第 62/149 号决议)，并且是该决议的共同

提案国之一。 

 此外，在区域一级，黑山同欧洲委员会、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在

保护人权和少数者权利和基本自由以及在促进法治和社会进一步民主化等方面

积极合作。黑山签署并批准了一系列欧洲委员会公约：  

● 《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包括其第 1-8 和第 11-14 号议定书) 

● 《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 

● 《欧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宪章》  

● 《欧洲防止酷刑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公约》(包括其第 1 和

第 2 号议定书) 

● 《人权和生物医学公约：在生物学和医学应用中保护人权和人类尊严公

约》(包括其附加议定书) 

● 《欧洲委员会打击人口贩运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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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山是各项重要人权公约的缔约国，它不仅明确表示支持这些公约的各项目

标，而且还积极参加创立和实施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新标准。 

 黑山是《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1954 年)和《关于无国籍人地位的公约》(1960

年)缔约国，黑山政府坚定参与解决流离失所问题，并在区域一级确保 1990 年代

早期逃离前南斯拉夫境内冲突的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问题的持久解决。  

国内层面 

 在国内政策议程上人权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黑山独立之后，在已有基础上振兴了保护和促进人权系统，为此改进了法律

框架、鼓励尊重和保护人权并提高整个社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进行了全面的立

法改革，以遵守有关国际准则。  

 黑山的《宪法》为促进、保护、加强和提升基本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政府

支持和尊重国际准则的义务，提供了法律基础。《宪法》几乎有一半的条款(158

条中的 68 条)提到人权和基本自由，因此确定了其作为法律规范的重要作用。 

 促进和保护人权及各项自由方面的法律框架不断得到改善和调整，使之符合

最高国际标准。目前的基本法律有：《少数者权利和自由法》、《儿童及社会福利

法》、《反歧视法》、《保护人权和自由法》(监察员)、《保健法》、《男女平等法》、

《劳动法》、《新闻法》、《非政府组织法》、《广播法》、《刑法典》、《刑事司法程序

法典》等其他法律。还应强调的是，黑山的《刑法典》载有关于对散布种族优越

或种族仇恨思想的行为以及出于种族主义动机煽动种族歧视和暴力的行为进行

起诉的条款。  

 黑山政府中有专门机构，其作用是进一步支持和推动人权，这主要是司法和

人权部。该部除了负责促进和保护每个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外，还特别负责提供

人员和技术能力，以开展保护和促进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权利的项目活

动。  

 2011 年，黑山成为欧洲委员会旨在消除基于性取向或性别认同歧视的男女同

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项目的第一个受惠国。 

 政府与在黑山致力于保护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权利的民间社会代表

建立了机构间合作，为此政府设立了：(a) 制定反对仇视同性恋方案文件的工作

队及其《行动计划》，(b) 从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角度作立法分析准备

工作的专家工作组，以及(c) 黑山教育系统教科书中关于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

变性者人权分析准备工作专家工作组。将展开关于欧洲同性关系/婚姻法律承认

比较研究的公众/专家辩论，旨在判断在该领域国内法律规定以及平等、尊严和

不歧视的宪法价值与有关的国际标准统一的程度和统一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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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权与少数者权利部通过了关于记录举报的歧视案件内容和方法的规则书，

以确保准确记录资讯并提供给人权和自由保护人(监察员)。保护人向黑山议会提

交的关于歧视问题特别报告中载有这些资讯。 

 2011 年 8 月，任命了一名人权和反歧视顾问，使总理内阁得到加强。 

 已设立黑山人权和自由保护人(监察员)办公室，这一独立的机构负责：  

 (a) 对受《宪法》、其他法律、已批准的人权国际协定以及普遍接受的国际

法规章保障的人权和自由，在其因国家机构、地方政府、公共事业部门和其他拥

有公共权威部门的行为、行动或不行动而受到侵犯时，对其加以保护； 

 (b) 在保护和改善人权和自由领域处理一般性问题，并同在该领域活动的其

他组织一起实施项目； 

 (c) 处理涉及未决诉讼的指控以及事关阻挠行为的明显滥用处理权和间接

藐视并对此采取行动； 

 (d) 对某些规章提出改革倡议和修正案，特别是要使之符合人权和自由领域

国际承认的标准； 

 (e) 如果对保护和改善人权和自由有必要，对法案、其他规章和一般法规提

出意见； 

 (f) 在黑山宪法法庭进行审议，评价人权和自由领域规章和一般法规的合宪

与合法性； 

 (g) 对保护和改善人权和自由问题、以及应要求对裁决这些权利的机构(无

论其正在审理的诉讼的类型与等级)发表意见； 

 (h) 改善同非政府组织在人权监察方面的合作。   

 黑山议会还设有人权和自由委员会以及男女平等委员会这两个常设工作机

构，两个机构均负责审查并审议有关全体黑山公民权利问题的法律草案和其他法

案。消除性别歧视和性取向歧视，这是积极、不歧视地将所有社会行为人纳入黑

山的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先决条件，从而使政府的正式政策采取同一方向。男女平

等司隶属司法和人权部，其任务是创造一种环境，以利于制定、启动、实施和推

进重视两性平等的政策和法律，并同国际社会发展伙伴关系和联系，全面尊重有

关国际标准，以促进实现妇女与男子在社会中的平等权利、机会和责任。 

 保护儿童是黑山共和国的一项主要优先工作。为继续更好地建立制度、国家

能力并建立相关国家和地方机构，以实现儿童权利，政府在劳工和社会福利部下

设立了儿童权利委员会。为在黑山建设一个包容性社会，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

作发动了“讲的是能力”运动，以此促进全纳教育方案和改善残疾儿童状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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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提高人们的认识，尊重残疾儿童同其他儿童一样的各项权利，与此同时加强个

人、政府和当地社区的问责。在这项运动中，在巴尔干首次用盲文出版了《儿童

权利公约》和《残疾人权利公约》。 

 为提高社会对预防、报告和惩处所有形式歧视的重要性的认识，黑山政府设

立了反歧视委员会。该委员会的目标是加强政府同民间社会的合作，以全面制定

反歧视的做法规定并建设一个全面保护各项人权的社会。   

 黑山特别强调促进和发展不仅是国内、而且是全世界的文化间对话以及不同

族裔、宗教和文化的社区间合作的重要意义。为此，黑山政府决定设立黑山少数

民族社区理事会、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中心以及“少数民族基金会”，资金

由国家预算提供，以实施促进多样化和容忍的方案，保护黑山的民族和种族群体

的文化、语言和宗教特征，同时全面行使《宪法》所赋予他们的各项权利。  

 黑山政府通过了许多战略文件和行动计划以便执行，目的是保护和尊重人

权，下面列出一些重要的文书：《少数民族政策战略》(2008-2012 年)；《改善黑

山共和国罗阿埃三族(罗姆人、阿什卡利人和埃及人)处境的战略》(2008-2012

年)；《2005-2015 年吸纳罗姆人十年国家行动计划》；《实现男女平等行动计划》

(2008-2012 年)；《制定黑山社会和儿童保护制度的战略》(2008-2012 年)；《黑

山残疾人融入社会战略》(2008-2016 年)；《黑山全纳教育战略》(2008-2012 年)；

《司法改革战略》(2007-2012 年)。  

 黑山在制定和实施人权政策和方案时加强民间社会的作用，并全面支持在国

家和国际两个层面实现改善人权状况努力中听取强大、自由和独立的民间社会声

音。因此，设立了黑山政府同非政府组织合作理事会，通过了非政府组织法并将

其纳入法律和政策的制定。 

黑山的自愿许诺和承诺 

 黑山重申其对人权理事会各项原则和工作的全面承诺，具体的讲，就是确立

普遍、公正、客观、不偏袒和建设性的国际对话和合作原则，以推动和促进所有

人权和基本自由。  

 黑山为其在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资格，将通过以下方面为普遍促进人权作出积

极的贡献： 

 (a) 同人权理事会及其特别程序全面合作； 

 (b) 继续支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及其活动并与其合作； 

 (c) 同会员国和所有其他利益攸关方合作，继续努力使人权理事会成为一个

高效率有实效的机构；  

 (d) 支持继续发展一个有效的普遍定期审议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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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继续为全世界积极促进和保护人权作出贡献，包括实施各项人权规范并

对违反行为作出充分反应； 

 (f) 同人权理事会合作，对紧急人权情况作出迅速反应； 

 (g) 找出创新方法，促进有效的合作，并使人权成为联合国系统工作的一个

重要方面； 

 (h) 加强同会员国、联合国机构、其他国际和区域组织、国内人权机构以及

民间社会的合作； 

 (i) 支持和寻求国际合作和对话，旨在改进有关人权、男女平等、儿童保护、

民主、善治和法制的各项方案； 

 (j) 支持反对宗教、族裔、民族或语言不容忍并确保充分保护所有少数民族

的各项区域和国际举措以及促进宗教间和文化间对话的各种举措； 

 (k) 确认并加强关于执行法律和政策以防止和打击包括家庭暴力在内的各

种形式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承诺；  

 (l) 向人权条约机构提交定期报告，在提交报告时派出高级别代表团出席，

并让黑山社会各界参与进一步实施这些机构的建议和结论意见。 

 


